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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對於已執行之行政處分，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？並請說明如何區

別、選擇該訴訟類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不服行政處分之行政處分相對人，在提起行政救濟程序之過程中（包

括：訴願前、提起訴願後訴願決定作成前、訴願決定作成後起訴前、提

起行政訴訟後、行政法院已判決），何時得申請（或聲請）停止原處分

之執行，與應向何者（包括：原處分機關、受理訴願機關、行政法院）

申請（或聲請）停止執行？（10 分）若行政處分相對人提起訴願後，在

訴願決定作成前，同時向行政機關及行政法院申請（或聲請）停止執行，

行政法院應如何處理？（15 分） 

三、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行政訴訟法第 5 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

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，若原告之訴有理由時，行政法院應為如何之

判決？（25 分） 

四、何謂判決之拘束力？並請說明判決拘束力之具體內容。（25 分） 


